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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議 第 1 屆第 7 次定期 大 會 決 議 案 議 員 建 議 事 項 答 覆 表 

（103.6.16 高市府環土字第 10336795600 號函復） 

發 言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6.4 

 

 

 

 

 

 

 

 

 

 

 

 

 

 

 

 

 

 

陳議員明澤 

 

 

 

 

 

 

 

 

 

 

 

 

 

 

 

 

 

 

日月光事件，

監察院是否有

提出彈劾糾正

，相關案情請

環保局提出說

明。 

 

 

 

 

 

 

 

 

 

 

 

 

 

環境保護局

 

 

 

 

 

 

 

 

 

 

 

 

 

 

 

 

 

 

 

 

一、監察院針對日月光公司

污染事件調查結果，並

無對本府提出彈劾糾正

，所提之調查意見如下

： 

建議本府對於日月光

公司K7廠之復工計畫

宜以公開透明方式審

理，俾澄清社會各界

之疑慮並偕同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積

極輔導該公司承諾及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建議本府應查明排放

至後勁溪生活污水之

來源及是否符合排放

標準，並積極辦理該

河川水質監測工作，

另針對該溪中、下游

河川底泥有無重金屬

污染，亦應積極加強

檢測，並提出檢測報

告，以確保環境生態

永續發展。 

二、針對該院所提調查意見

，本府業以 103 年 6 月 9

日高市府環土字第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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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1200 號函復監察院

在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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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議 第 1 屆第 7 次定期 大 會 決 議 案 議 員 建 議 事 項 答 覆 表 

（103.6.26 高市府環廢管字第 10336917300 號函復） 

發 言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建 議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6.4 

 

 

 

 

 

 

 

 

 

 

 

 

 

 

 

 

 

 

 

 

 

 

 

 

 

 

 

 

陳議員明澤 

 

 

 

 

 

 

 

 

 

 

 

 

 

 

 

 

 

 

 

 

 

 

 

 

 

 

 

 

亞太隆剛案，

質疑環保局回

覆公文可信度

，本案涉及該

場址之工廠建

築物、廠房等

及私人運至大

寮掩埋場等問

題，請環保局

說明。 

 

 

 

 

 

 

 

 

 

 

 

 

 

 

 

 

 

 

 

環境保護局

 

 

 

 

 

 

 

 

 

 

 

 

 

 

 

 

 

 

 

 

 

 

 

 

 

 

 

 

一、有關涉及該場址之工廠

建築物、廠房等及私人

運至大寮掩埋場等問題

，經查該場址之工廠建

築物、廠房尚存在於該

場址；次查於行政院環

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

資訊管理系統中，並無

該場址之工廠建築物、

廠房因營建工程或拆除

工程，達行政院環保署

公告「公告應檢具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

業」規定而檢具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並列管

之資料。爰此，並無上

述運至大寮掩埋場問題

。 

二、本案因清除之污染土壤

係採用離場處理，進場

前業者係依所提計畫採

樣檢測（TCLP）符合規

定，本局於進場時及進

場後皆有委託環保顧問

公司採樣抽驗皆符合規

定，且依廢棄物清理法

（以下簡稱廢清法）規

範之最終處置掩埋方式

處理，故該批土壤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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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4 

 

 

 

 

 

 

 

 

 

 

 

陳議員明澤 

 

 

 

 

 

 

 

 

 

 

針對旗山農地

回填廢爐渣案

情，請市府地

政局、農業局

、經發局及環

保局相關單位

提出說明。 

 

 

 

 

 

 

 

 

 

 

 

 

 

環境保護局

 

 

 

於依廢清法規範之毒性

溶出試驗（TCLP）者即

符合掩埋場進場掩埋之

規範，故掩埋前並無固

化處理之規定，亦無需

要固化。 

 

一、爐渣係經發局依工廠輔

導管理辦法依法登記，

若環保局逕自認定其非

產品而屬廢棄物，恐有

法律適用之爭議。本局

曾於民國90將中鋼登記

產品之脫硫渣及轉爐石

非法回填或堆置情形，

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移

送法辦，惟當時法院以

其屬登記之產品而非廢

棄物清理法管制範疇而

判決本局敗訴在案，故

本案確實無法以廢棄物

清理法處置。 

二、本府地政局目前針對本

案已依違反區域計畫法

移送地檢署偵辦中。本

局曾多次要求中鋼及中

聯等單位，不可將爐石

提供回填農地使用，另

本局進行 2 口民井採樣

，初步檢測結果均低於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仍

持續監測地下水水質，

以確保該回填物影響到

地下水質。若經確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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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環境，將會依現場

實際污染情形（如污染

土壤、水源等），由相關

法令適法處分。 

三、本局再次重申，產品之

使用不當或未符合各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

者，致造成安全、環境

污染或其他違反情事時

，仍應請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產品之管理單

位或產品使用受體之主

管單位）應就其主管法

規負相關管理責任。 

 

 

 

 

 

 

 

 

 

 

 

 

 

 

 

 

 

 

 

 
 



高 雄 市 議 會 

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  

              

議 事 錄 (5-2) 
編 者 高  雄 市 議  會 
承印者 上校基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3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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